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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所有權、抵押權、租賃
權註
銷登記及申請除籍證明應附
文
件：
一、 申請書
二、 所有人身份證明文件
三、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
四、 登記證書、舶船國籍
證書及
檢丈證書
五、 利害關係證明文件
(詳船舶所有權抵押權租賃
權註
銷登記申請書之附送文件或
本版
作業注意事項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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